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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获具有药用价值美国基因发明专利 

解放军 307 医院免疫室主任奚永志教授日前收到美国国家专利商标局的公文通知：

撤销在此前 5年实质审查期间美国审查官员对由奚永志教授申报的《编码鸡 II 型胶原

CCOL2A1 全长基因及其用途》美国基因发明专利申请所作出的一切不实的驳回理由和错

误结论，决定正式授权美国基因发明专利，批准认可该发明专利申请中的全部权项要求。

至此，奚永志终于在这场长达 5年的基因专利之争中获得了胜利。这是我国迄今为止获

得的国际公认具有重大药用价值的首个美国基因发明专利。  

据悉，该基因是国际公认的具有重大药用价值的稀有“珍贵基因”，可用于研制有

效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基因重组类药物、基因治疗的靶基因和治疗性基因疫苗。  

据奚永志介绍，这项基因发明专利历经实审—答疑以及最终被授权实属来之不易。

主要原因是 2001 年美国国家专利商标局对基因发明专利授权做了严格的修改限定，不

再允许把纯粹的基因序列作为发明专利授权，极大地提高了基因发明专利授权的门槛。

尤其是近 20 年来基因科学相关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基因的克隆、测序及表达技术

在发明创造性上更加难以有所突破。  

奚永志的这项专利拥有国际标准的“三方专利”优势。按照国际惯例，“三方专利”

是指在欧洲专利局和日本专利局都提出了申请并已在美国专利商标局获得发明专利权

的同一项发明专利。在国家自然基金重点课题以及“十一五”国家“重大新药创新”科

技重大专项的资助下，奚永志课题组采用这个稀有“珍贵基因”又率先原创性地研制成

功国际上首个基于异种 CCOL2A1 能有效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全新型治疗性基因疫苗。目

前该课题组正在积极完善新药临床前相关研究，力争早日用于临床造福于广大患者。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专利审查工作“十二五”规划》 

——提出“十二五”期末专利审查综合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专利审查工作“十二五”规划（2011—2015 年）》 



 

 

（以下简称《规划》）。《规划》在回顾“十一五”时期专利审查工作成绩基础上，

分析了专利审查工作未来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专利审查工作的

发展思路和整体部署。《规划》提出，到“十二五”期末，我国专利审查综合能力达到

世界主要知识产权局的先进水平。 

《规划》明确了未来 5年专利审查工作的总体目标，即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

不断提高审查效率、改进审查质量、加强审查服务。到“十二五”期末，专利审查综合

能力达到世界主要知识产权局的先进水平，有力支撑全国专利事业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在专利创造、运用、保护、管理过程中发挥基础支持作用，审查业务的国际影响力明显

提升。 

根据《规划》要求，“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审结发明专利申请 185 万件左右，实

用新型专利申请 320 万件左右，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300 万件左右。到 2015 年，发明专

利实审周期将缩短到 22 个月左右，实用新型结案周期和外观设计结案周期均保持在 3

个月以内，复审结案周期和无效结案周期分别缩短到 12 个月和 6 个月。与此同时，持

续改进审查质量，有效发挥专利审查的社会服务功能，引导创新主体的专利申请朝着质

量高、结构优的方向发展。 

《规划》还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将全面贯彻执行专利审查工作的指导方针，

紧密围绕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和世界知识产权强局建设两个任务，坚持“开放融合、

统筹兼顾、创新发展”的工作思路，以提升专利审批能力、完善专利审查标准、提高专

利审查质量为工作核心，积极推进基于审查资源的社会服务和审查业务国际合作，扎实

做好学术研究、审查业务管理能力与审查文化建设、审查人才队伍建设，努力实现专利

审查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国资委印发《关于加强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2011-06-24，国资委印发《关于加强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总体

目标是力争到“十二五”末，中央企业创新能力明显提升，科技投入稳步增长，创新体

系和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一批企业发展成为国家级创新型企业，一批重大科技成果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60%以上，在部分领域实现从技术跟随到技术引领

的跨越。坚持科技创新与加强知识产权工作相结合，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http://www.sipo.gov.cn/sipo2008/ztzl/ywzt/zscqzl/


 

 

制定实施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提升知识产权创造、应用、管理和保护能力。完善知识产

权管理的运作模式和工作机制，推动专利、专有技术等知识产权的集中管理。保持专利

数量快速增长，提高发明专利比重。在主导产业和关键技术领域形成一大批核心专利与

自主知识产权成果。建立知识产权信息检索、侵权预警和风险防范制度,探索建立“专

利池”，有条件的企业要研究专利布局策略。加强知识产权成果运用，重视知识产权转

让和许可，提高知识产权成果的资本化运作水平。 

    政策浅析：2011年5月，中粮集团宣布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在北京未来科技城奠基。

该研究院投资 32 亿元，预计 2012 年底竣工。研究院将打造应用基础研究（含营养与代

谢、农业生物技术、动物营养、工业生物技术、食品与消费者科学食品质量与安全）、

加工应用技术、品牌食品研发和知识管理平台。目前，该研究院已经开始招聘知识产权

战略管理实务人员。 

 

 

 

建筑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 

——由“熊猫烟花侵权案”引发的思考 

 案例直击：熊猫烟花使用鸟巢形状和名字被判侵权赔偿 10 万 

 案件始末 

2008年12月以来，市场上出现了由熊猫烟花集团有限公司监制、

浏阳市熊猫烟花有限公司生产，并由北京市熊猫烟花有限公司销售的

“盛放鸟巢”烟花。（外形如右图） 

“盛放鸟巢”的熊猫烟花上使用了鸟巢的钢结构形象和名字，为此国家体育场有限

责任公司起诉到法院索赔 400 万元。2011 年 6 月 21日，一中院一审认定熊猫烟花侵权，

判决相关单位赔偿鸟巢 10 万元。 

 法院审理判决内容 



 

 

法院认定浏阳熊猫烟花公司实施了剽窃、复制、发行侵犯鸟巢建筑作品著作权的行

为，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熊猫集团公司应当与浏阳熊猫烟花公司

共同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在实际发货数量不能确定的情况下，法院依法并根据“鸟巢”的知名度等因素，判

决熊猫烟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浏阳熊猫烟花公司停止制造、销售“盛放鸟巢”烟花产

品；北京市熊猫烟花有限公司停止销售“盛放鸟巢”烟花产品。 

同时，熊猫烟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浏阳熊猫烟花公司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10 万

元。 

 引发讨论：建筑作品的相关知识产权应如何保护？ 

问：建筑作品能否申请外观设计的专利保护？ 

答：依据《审查指南》中关于不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情形，“根据专利法第二条第四

款的规定，以下属于不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情形：（1）取决于特定地理条件、不能重

复再现的固定建筑物、桥梁的。例如，包括特定的杉树在内的山水别墅。”其中“不能

再现”是评判的重点依据，如果该建筑物不取决于特定的地理条件，能重复再现，则认

为可以申请外观设计的专利保护。例如移动报刊亭、活动公厕等。 

问：建筑作品能否申请著作权的保护？ 

答：依据著作权法第三条，本法所称的作品，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

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 

（一）文字作品； 

  （二）口述作品； 

  （三）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 

  （四）美术、建筑作品； 

  （五）摄影作品； 

  （六）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七）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 

  （八）计算机软件； 

  （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  

可见，有特色的建筑作品是可以申请著作权保护的。抄袭图书是侵权，抄袭软件是



 

 

侵权，抄袭别人的建筑也是侵权。 

“蚁象相争，专利得胜”启示 

主题 “蚁象相争，专利得胜”启示 期次 002 时间 2011-6-11 

关键词 杭州斯泰，背栓产品，专利诉讼，反不正当竞争，德国费希尔公司 

故 

 事 

 介 

 绍 

城市的高楼大厦上有许多象面膜一样黏贴在大厦上厚重且漂亮的玻璃或

大理石，这些漂亮的面膜是如何粘在墙上的？ 

一种叫做屋面连接背栓的产品是固定这种面膜的关键工具。德国费希尔公

司是这种产品的行业巨头，费希尔拥有 50 年发展历史，具有 24 个全资子公司。 

为了突破垄断，成立于 2000 年的杭州斯泰在费希尔公司产品基础上开发

了抗震型背栓系列产品，并申报获得 10 余项专利。杭州斯泰抗震型背栓产品

在市场上一路攀升，直接影响了费希尔的中国市场。2001-2003 年，德国费希

尔公司为了夺回市场，利用专利（国外企业在竞争中压迫对手的“常规武器”）

对杭州斯泰展开诉讼。杭州斯泰利用已有专利进行了反击并获得全胜。上演了

一出利用专利，以小博大的专利故事。 

 

演 

员 

介 

绍 

杭州斯泰 

成立于 2000 年的杭州斯泰建筑锚固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研究、开发与生

产建筑高科技产品为一体的多元化高科技企业。其核心产品是背栓产品。经过

多年的市场探索和拼搏，现已在中国大陆拥有密布的市场营销网，形成了

“STAN”知名品牌战略，先后被评为省（市）专利示范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质量管理先进单位。 

专利介绍：专利类型：外观设计专利；名称：背栓产品 

点评和启示 

    杭州斯泰专利纠纷上演了一场以小博大、实力悬殊的蚁象之战，凭借法律

工具专利获得胜利，这在传统商业大战中是不可想象的。也凸现了知识经济时

代，专利对中小企业的特殊重要性。在知识经济时代，如何在分析竞争对数对

手基础上进行规避设计，开发新产品获取专利保护成为成长型公司迅速发展的

一个商业捷径和优选商业策略。 

 编辑 Sandy 审 核 Peter 点 评 Peter 



 

 

 

 

汇报交流，创建学习型组织 

2010 年 5 月 10-31 日公司就 IP研究成果陆续进行了汇报交流,汇报会以员工研究

PPT 为基础进行了汇报交流和探讨,主要围绕专利检索,专利分析,权利要求撰写和商标

知识展开.员工相互之间进行了有益的交流和分享,促进了 IP 理论和实务工作水平的提

高,为创建学习型组织奠定基础。本次汇报会也就下半年研究学习任务进行了商讨确定。 

 

公司高级知识产权顾问李绩到母校宁大进行专利讲座交流 

6月 14-15 日，公司高级知识产权顾问李绩前往母校宁夏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和农学

院进行专利讲座交流。讲座分别围绕生物行业专利战略和策略以及农业专利申请实务主

题进行。学院师生就专利保护和申请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两次培训收集的培训总评分平均分别为 88.4 和 91.5 分。  

 

公司经国家商标局批准获得商标代理资质 

我公司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具有商标注册代理资质。目前开

展的商标代理业务包括：商标注册申请（包括查询、设计），商标转让、续展、变更，

许可合同备案，商标异议和答辩，商标评审（驳回申请、异议裁定、撤销注册），商标

侵权投诉、起诉和答辩，企业形象策划与设计，商标国外注册等业务。 

 


